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意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

度，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关于为子公司上海格蒂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阅，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格蒂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本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格蒂电力与神州数码及其关联方企业在未来两年（即

2020年 12月 22日至 2022年 12月 21日期间）签署的销售合同、电子合同所产

生的货款、违约金、滞纳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万元（大写金额：人民币贰亿元整），该担保额

度在前述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使用，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2、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原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 

 

 

                                                                                               

辜明安                   邹燕                    熊军 

 

 

 

 

2020年 12月 22日 


